
本期专题——林业生态建设筑就绿色家园

中央财政加大投入力度  

全面支持林业生态建设

财政部农业司

编者按：
生态是永恒的经 济。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党中央、国务院 非常重视

林业生态建设。在财政部门的 大力 支持下，我国 开展了 以 退耕还林、天 然林保护、生态公益林

建设、林业产业发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林业生态建设工 作，并取得了辉煌成

就。森林资源明显增长，局部生 态明显改善，防 沙治沙明显突破，物种保护明显加 强，为 国 家

生态文明建设做出 了 突出贡献。

近年来，中央财政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 生态建

设与保护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了一

系列强林惠林政策，不断加大资金

投入，大力支持林业重点生 态工 程

和造林绿化，积极支持森林经营，全

面支持生态保护，重点扶持林业产业

发展，着力支持林业改革，为发展现

代林业、建设 生态文明、应对气候变

化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大力支持造林绿化

林业在生 态建设 中处于首要地

位，为促进全国林业生态环境建设，

近年来，中央财政积极支持了退耕

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工程建设，

并开展了造林补贴试 点和林木良种

补贴试点工作。

退耕还林 工 程主要解决重点地

区的水土流失问题，是涉及面最广、

资金量最大的生态建设工程。截至目

前，国家累计安排退耕还林 1.39 亿

亩，涉及 25个省区市和新疆 生产建

设 兵团的 2279 个 县 3200 多万户的

1.24 亿农民。中央财政对退耕还林

工 程的投入 主要包括对退耕农户的

直接补助和支持地方政府巩固退耕

还林成果两部分。其中：直接补助部

分，中央财政对黄河流域及北方地

区每亩退耕地还生态林累计直补达

2000 元，还经济林累计直补达 1250

元；对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每亩退

耕地还生态林累计直补达 2840 元，

还经济林累计直补达1775元。支持

地方政府巩固退耕还林成果部分，

中央财政设 立了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西部地区、京津

风沙源治理区和享受西部地区政策

的中部地区退耕农户的基本口粮田

建设、农村能源建设、生态移民以及

补植补造，并向特殊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目前的任务规模，中央财政预计

总投入 4300 亿元，目前已累计投入

2400 多亿元。退耕还林工 程在中央

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显著成效，

不仅推动了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治

理，使局部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而且较大幅度增加了农民收入，并促

进了全社会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

为进一步提高全社会植树造林

积极性，中央财政于 2010 年开展了

造林补贴试点工作，补贴范围选择

在西南、西北造林任务重，已经完

成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以及地

方政府支持造林力度大的三类省区。

补贴对象为使用先进技术培育的良

种苗木在宜林荒山荒地、沙荒地人

工 造林和迹地人工更新，面积不小

于 1 亩（含）的林农、林业合作组织

以及承包经营国有林的林业职工。

中央财政造林补贴试点资金包括造

林直接补贴和间接费用补贴两部分。

为进一步加快林木良种化进程，

中央财政于 2010 年开展了林木良种

补贴试点工作，遵循“强林惠农、突

出重点、政策公 开”的原则，对 131

处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和 5亿株

林木良种苗木培育项目进行补贴。其

中，对国家重 点林 木良种基地，种

子园、种质资源库每亩分别补贴 600

元，采 穗圃 每亩 补贴 30 0 元，母 树

林、试验林每亩分别补贴 100 元；对

林木良种苗木培育，每株良种苗木平

均补贴 0.2 元。试点省可根据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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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确定不同树种苗木的补贴标准。

云南省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二、积极支持森林经营

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开展中幼林

抚育等森林经营工作，我国森林生

长不良，质量低下，病虫害频发，森

林火险等级高，严重影响了森林质

量和森林功能的发挥。为提高森林

质量和林地生产力，促进林业发展

方式转变，增强森林减排、应对气

候变化能力，中央财政从 2009 年起

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开展森林抚育

补贴试点工作。试点工作遵循“相对

集中、促进就业、支持改革、自愿公

开”的原则，以天然林保护工程重点

省区、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典型省为

重点，在管理基础好、林农意愿强、

抚育任务重的省区开展，补贴试点面

积 500万亩。补贴对象为天保工程区

内的国有林（包括公 益林、商品林），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典型省集体和林

农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 益林中的人

工 林，可适当扩大到国有的国家级

公 益林中的人工林。补贴标准为平

均每亩 10 0 元，共安排 补贴试 点资

金 5 亿元。补贴资金主要用于中幼林

抚育有关费用支出，包括间伐、修枝、

除草、割灌、采伐剩余物清理运输、

简易作业道路修建等生产作业的劳

务用工 和机械燃油等直接费用，以

及作业设计、检查验收、档案管理、

成 效 监 测 等 间 接费 用。从 2010 年

起，森林抚育资金增加到 20 亿 元，

试 点面积扩大到 200 0 万亩，补贴对

象进一步扩大，并重点将非天保 工

程区中的国有林场纳入 到补贴范围。

三、全面支持生态保护

在 生 态保 护方 面，中央财政加

大资金安排力度，重点支持了天然林

保 护、国家级公 益林管护、森林防

火、有害生物防治、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建设等工作。

（ 一）支持 天 然 林 保 护 工 程。

1998 年特大洪水灾害之后，天 然林

保护工 程在云南、四川等 12 个省（区、

市）开展试 点。2000 年天保 工 程 正

式实施，范围包括长江上游、黄河上

中游地区和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

林 区的 18 省（区、市）的 734 个县和

163 个森工 局。根据实施方案，天然

林保护工 程财政专项资金包括森林

管护费、政策性社会性支出补助、职

工社会保险补助费、职工 培训费等。

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已累计支出天保

工程专项资金 1100 亿元。

（二）建立完善中央财政森林生

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为了探索建立

一套切实可行的资金投入 和管理机

制，建立健全国家级防护林、特种

用途林保护和管理模式，20 01年 11

月，河北、辽宁、浙江等 11个省区开

展了森林生 态效 益补助资金试点工

作。经过 2001—20 03 年三年试 点，

2004 年，国家正 式建立了中央森林

生 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补偿标准

为每年每亩 5元，主要用于国家级公

益林 的保 护和管 理。截 至 2004 年

底，全国重点公 益林确认总面积为

15.62 亿亩，其中 非天 保 工 程 区 8.3

亿亩，天保 工 程 区 7.32 亿亩。2007

年，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了中央

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

法，将享受 补偿基金的范围由有林

地扩大到重点林公 益林地，并完善

了补偿资金的分配比例，每年每亩 5

元标准中，补偿性支出由每亩 4.5元

提高到 4.75元，其余 0.25元用于省

级部门组织开展的重点公 益林管护

情况检查验收、森林火灾预防、维护

林区道路等开支。20 09 年，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修订印发了《 中央财政森

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一

是将补偿对象从“重点公 益林”更名

为“国家级公 益林”。二是实行分类

补助。为体现对集体和个人所有的

国家级公 益林的重点支持，从 2010

年起，对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

公 益林 补助标准从原每年每亩 5元

提高到 10 元，其中 9.75元作为管护

补助支 出，0.25 元作为公 共管护支

出，对国有的国家级公 益林的补助

标准与原补偿标准一致。各地可根

据管护对象的等级以及管护难易程

度，在测算管护成本的基础上合理

确定管护人员数量和管护劳务补助

标准。三是规定公 共管护支出用于

林业 主管部门开展国家级公 益林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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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管护情况检查验收、森林火灾预

防与扑救、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与

原管理办法相比，开支范围增加了国

家级公 益林监测、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的支出，减少了维护林区道路的支

出。主要考虑是公 共管护支出应侧重

于国家级公 益林所有者难以完成的

管护支出，林区道路属于基本建设

投资范围，不应从公 共管护支出中开

支。2001一2010 年，中央财政累计

安排 补偿基金 300 亿 元，纳入 补偿

的国家级公 益林面积达10.49 亿亩。

（三）通过中央部门预算、地方

专项转移支付等途径，支持做好森

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工作，

健全林业防灾减灾体系。如“十一五”

期间，中央财政通过国家林业局部

门预算安排的各项经常性经费，促进

了森林防火组织体系的健全，提高了

防火应急管理水平。2007—2010 年，

通过国家林业局部门预算累计安排

9 亿元，其中森林航空消防飞行补助

费 7亿元，森林航空消防地面保障补

助、重特大森林火灾扑救准备金、森

林防火物资储备、森林火灾预防与管

理、追加防火经费等 2亿元。

（四）支持林业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建设和湿 地保护。2010 年，林业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资金规模扩

大到 1亿元，比 200 8 年增长 233% 。

资金主要用于保护区自然资源本底

调查、社会经济情况专项调查，保护

区主要保护对象、典型生态系统、重

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及区内

生态环境监测所需的专用材料费等

支出的补助，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保护和救护所需的简易救护设 施、

药品器械等支出的补助。从 2010 年

起，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湿

地保护工作，按照“突出重点、分步

实施、注重绩效”的原则，湿地保护

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湿地监控、监测

设备购置和湿地生态恢复以及聘用

管护人员劳务支出等，支持对象以国

际重要湿地为主，并适当考虑湿地

类型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湿地公 园。

山东威海沿海防护林

四、重点扶持产业发展

中央财政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贴

息、保费补贴等方式，重点扶持了林

业产业发展。一是对林业产业实行

所得税、增值税优惠政策。如企业

从事林业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

企业所得税，对以三剩物及次小薪材

为原料生产加工的综合利用产品实

行增值税即征即退，退税比例 2010

年为 80% ；对进口种子（苗）、种畜

（禽）、鱼种（苗）和种用野生动植物

种源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二是通

过财政贴息，引导信贷和社会资金

投入 林业产业。中央财政对四 种形

式的林业贷款项目予以贴息扶持：林

业龙头企业以公 司带基地、基地连

农户的经营形式，立足于当地林业资

源开发、带动林区、沙区经济发展的

种植业、养殖业以及林产品加工业贷

款项目；各类经济实体营造的工业原

料林、木本油料经济林以及有利于

改善沙区、石漠化地区生态环境的种

植业贷款项目；国有林场（苗圃）、集

体林场（苗圃）、国有森工企业为保

护森林资源，缓解经济压力开展的多

种经营贷款项目，以及自然保护区和

森林公园开展的森林生态旅游项目；

农户和林业职工个人从事的营造林、

林业资源开发和林产品加工贷款项

目。三是通过保险保费补贴，提高林

业经营者抵御风险能力。2009年，中

央财政在江西、湖南和福建三省开展

了森林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对商品林

和公 益林统一按照保费的 30% 给予

补贴。在中央财政的积极引导和带动

下，木材加工、木浆造纸等传统产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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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顺利，森林旅游、木本粮油等

新兴产业方兴未艾，林业产业体系初

步形成。2009年，我国林业产业总产

值达到 1.58万亿元。

五、着力支持林业改革

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是稳定和完

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必然要求，是

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和推进现代林业

发展的战略举措。充分发挥财政的

职能作用，大力支持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既是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

和发展现代林业的现实需要，也是健

全和完善公 共财政制度的客观要求。

近年来，中央财政不断完善政策，着

力支持林业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是安排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

作经费补助。2007年，中央财政按

照每亩 1元的标准，对先行开展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的江西、辽宁等 14 个

省（市），安排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

作经费 16 亿元。2008年对当年全面

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北京、山

西等 9省（区），安排工作经费 7亿元。

2009 年又安排天津等省市改革工作

经费 2 亿元。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

全面铺开，使蕴藏在农民群众中的巨

大能量得到充分释放，收到 了生 态

受保护、农民得实惠的显著成效。目

前，全国已确权林地面积 15.14 亿亩，

占集体林地的 59.4% ，勘界发证面积

11.36 亿亩，占已确权面积的 75% 。

二是改革育林基金征收管理办

法，降低征收比例，规范资金用途。

2009 年 6月，财政部、国家林 业 局

修订印发了《 育林基金征收使用管理

办法》。从 2009 年 7 月 1 日起，育林

基金征收标准由林产品销售收入的

20% 降至 10 % 以下，具体征收标准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考虑林业生

产经营单位和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

核定；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将育林

基金征收标准确定为零。同时规定，

育林基金在林木产品的销售环节征

收 ；自产自用或直接用于加工的林

木产品，在移送使用环节征收；林业

主管部门不得在多次销售林木产品时

重复征收；对进口林木单位和个人

不得征收。育林基金专项用于森林

资源的培育、保护和管理，使用范围

包括种苗培育、造林、森林抚育、森

林病虫害预防和救治、森林防火和

扑救、森林资源监测、林业技术推广、

林区道路维护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建

设和设备购置等。林业部门行政事业

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通过部门预算予

以核拨，不得从育林基金中列支。育

林基金减少后，林业部门行政事业经

费由同级财政通过部门预算核拨。

三是出台《 黑龙江省伊春林权制

度改革试点森林资源资产收益管理

暂行办法》，规范了国有林权制度改

革试点收益管理工作，促进了国有林

权制度改革试点的顺利进行。

2004—2009 年，在中央财政的

全面支持下，我国林业生态建设取得

了显著成效，森林资源呈现出六个重

要变化：

（一）森林面积蓄积持续增长，

全国森林覆盖率稳步提高。森林面

积净 增 2054.30 万公 顷，全国 森 林

覆 盖 率 由 18.21% 提 高 到 20.36% ，

上升了 2 .15个百分点。活立木总蓄积

净增 11.2 8 亿立方米，森林蓄积净增

11.23 亿立方米。

（二）天 然林面积蓄积明显增加，

天 然林保护工 程区增幅明显。天 然

林 面积净增 393.05 万公 顷，天 然林

蓄积净增 6.76 亿 立方米。天 然林保

护工 程区的天 然林面积净增量比第

六次清查多 26.37% ，天然林蓄积净

增量是第六次清查的 2 .23 倍。

（三）人工林面积蓄积快速增长，

后备森林资源呈增加趋势。人工 林

面积净增 843.11万公 顷，人工 林蓄

积净增 4.47 亿立方米。未成林造林

地面积 1046.18万公 顷，其中乔木树

种面积 637.01万公 顷，比第六次清查

增加 30.17% 。

（四）林木蓄积生长量增幅较大，

森林采伐逐步向人工 林转移。林木

蓄积年净生长量 5.72 亿立方米，年

采伐消耗量 3.79 亿立方米，林木蓄

积生长量继续大于消耗量，长消盈

余进一步扩大。天然林采伐量下降，

人工 林采伐量上升，人工林采伐量

占全国森林采伐量的 39.44% ，上升

12.27个百分点。

（五）森林质量有所提高，森林

生态功能不断增强。乔木林每公 顷

蓄积量增加 1.15立方米，每公 顷年

均生长量增加 0.30 立方米，混交林

比例上升 9.17个百分点。有林地中公

益林所占比例上升 15.64 个百分点，

达到 52.4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依据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

和森林生态定位监测结果评估，全

国森林 植被 总碳 储 量 78.11 亿 吨。

全国森林生态系统每年涵养水源量

4947.66 亿 立方米，年固土量 70.35

亿吨，年保肥量 3.64 亿吨，年吸收

大气污染物量 0.32 亿吨，年滞尘量

50.01亿吨。仅固碳释氧、涵养水源、

保育土壤、净化大气环境、积累营养

物质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6 项生态

服务功能年价值就达10.01万亿元。

（六）个体经营面积比例明显上

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效 显现。

有林地中个体经营的面积比例上升

11.39 个百分点，达到 32.08% 。个体

经营的人工林、未成林造林地分别

占全国的 59.21% 和 68.51% ，作为经

营主体的农户已经成为我国林业建

设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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